
附件1：
通化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联席会议制度（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12345热线）服务水平，强化部门间协调配合，推动重点难点诉求有效解决落实，经请示县政府同意，特建立县12345热线联席会议制度。

第一条  联席会议旨在协调涉及多部门的热点难点诉求，共同研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第二条  联席会议召集人为县政数局主要负责人，成员为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发改局、县教育局、县工信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生态环境局、县住建局、县交通局、县水利局、县商务局、县文旅局、县卫健局、县退役军人局、县应急局、县市场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医保局、县商务局、县林业局、县税务局、县气象局、县烟草局、县消防救援支队、县供销社、县档案馆、县妇联、县残联。

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按照本单位职责分工，主动研究涉及12345热线有关问题，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并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工作情况。

第三条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设在县政数局，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县政数局分管领导担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政务服务热线负责人和承办单位责任科室负责人担任。

联席会议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一是负责联席会议的组织、联络和协调工作；二是研究并提出联席会议议题，做好会议筹备工作；三是协调各成员单位履行工作职责，落实联席会议决定；四是汇总并通报各成员单位有关工作情况；五是完成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时召开，由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参加，根据会议具体内容，邀请其他有关单位参加。

第五条  对经联席会议讨论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应形成会议纪要印发至相关成员单位；对当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提请县政府协调。

第六条  联席会议办公室要跟踪会议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对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

第七条  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由县政数局代章。

第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



